
关于改进“特定费别限制药品目录”功能的申请

网络中心：

项目管理系统中现有的“特定费别限制药品目录”功能，用来限定药品在不同医保类别中使用。在目前工作中遇到问题：有些高干患者采取自费卡开药，后回去报销的模式，电脑无法识别这些人群。因此提出改进建议：

（1） 为了避免工作中混淆，将“特定费别限制药品目录”更名为“不同医保类别开药限制”，并放在独立菜单中。

（2） 该功能分为两个子菜单：“药品与允许使用医保类型关系维护”和“特殊患者名单”。

· “药品与允许使用医保类型关系维护”

（可导出Excel，可查找，可排序，可多选删除）

	医嘱类别
	药品编码
	药品商品名
	药品通用名
	规格
	生产厂家
	药品目录备注
	允许使用的医保类别

	住院
	
	
	
	
	
	
	

	门诊
	
	
	
	
	
	
	

	住院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上表为“白名单”，当药品在上表出现时，控制功能启动，只有符合表中关系的医保类型可开药，不在表中出现的医保类型开方时，该药隐藏，无法开出。

住院医嘱和门诊医嘱分开控制。（比如某药在表中只有门诊类别对应关系出现，则住院医嘱不受控制）
用户可以通过输入 “医嘱类别-药品-允许使用的医保类别”组合来增加记录。
· “特殊患者名单”

（可导出Excel，可查找，可排序，可多选删除）

	患者类别
	患者自身医保类型
	患者姓名
	性别
	年龄
	住院号
	门诊病历号
	额外赋予的医保类型

	住院
	自费
	张某某
	
	
	
	
	两费中心

	住院
	
	
	
	
	
	
	

	门诊
	省医保
	陈某
	
	
	
	
	保健办

	……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
    上表为某些特殊患者增加额外的医保类型属性，以便该患者能不受“药品与允许使用医保类型关系维护”表的限制。
用户可以通过输入“患者--额外赋予的医保类型”组合来增加上表记录。患者的输入可以通过 住院号、门诊挂号号、门诊病历号、姓名等多种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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